
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

2017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1、负责全市的市管水利工程正常运行及维护管理。
2、保证全市灌溉面积10.8万亩农田的春灌和岁修工作。
3、保证市管7座水库的正常蓄水、防洪安全工作。
4、承办上级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16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春灌岁修  完成渠道清淤8.2万M3，渠道浆砌石0.15万M3,土方开挖0.32万M3，完成投资150万元，解决了我市8.23千公顷农田的适时栽插，跃进渠4.16千公顷，共计12.39千公顷。
2、水库除险加固  完成泗河沟、大林沟、老马槽、团结四座水库除险加固项目（补充），资金投资135.54万元；完成泗河沟水库放空底管整治，左右坝肩采取灌浆处理，下游坝顶增设防护栏，坝脚增设排水沟等。

3、扎实抓好其它重点工作
（1）抓好蓄水灌溉，保证农业用水满栽满插。
（2）保证峨眉河三座拦水坝的蓄放水安全运行，促进了峨眉山市旅游和生态环境的发展。
（3）加强管理水库蓄水、防汛安全，确保7座水库安全运行。
（4）完成上级下达的相关应急工作，确保稳定。
（5）精心做好迎接旅博会准备工作。
4、切实抓好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
5、依法行政，做好信访和应急工作，确保稳定。
二、部门概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是市水务局的下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单位，内设1个处机关3个管理所（即临江河管理所.龙门堰管理所.峨眉河管理所）。

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本年收入合计471.0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71.08万元，占100%；事业收入0.00万元，占0%；经营收入0.00万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万元，占0%；其他收入0.00万元，占0%。

2017年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本年支出合计498.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48.48万元，占89.97%；项目支出49.98万元，占10.03%；上缴上级支出0.00万元，占0%；经营支出0.0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00万元，占0%。

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498.81万元。与2016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增加31.29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71.0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4.44%。与2016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100.22万元，增加27.02%。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71.0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占0%；教育支出0.00万元，占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06万元，占14.02%；医疗卫生支出10.80万元，占2.29%；住房保障支出29.40万元，占6.24%；城乡社区支出22.87万元,占4.85%农林水支出370.05万元，占78.43%。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17年决算数为38.75万元，完成预算100%。

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17年决算数为14.46万元，完成预算100%。

2080801死亡抚恤支出: 2017年决算数为11.22万元，完成预算100%。
2080899 其他优抚支出:2017年决算数为1.63万元，完成预算100%。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2017年决算数为10.08万元，完成预算100%。

3、农林水支出

2130304水利行业业务管理:2017年决算数为342.94万元，完成预算100%。

4、住房保障支出

2210201住房公积金:2017年决算数为29.40万元，完成预算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48.4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420.18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28.3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3.71万元，完成预算39.4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00万元，完成预算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3.62万元，完成预算46.0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09万元，完成预算4.68%。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部门加大“三公”经费控制力度，励行节约。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1.22万元，下降24.9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未发生；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减少1.33万元，下降28.41%；公务接待费未发生变化。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开支。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3.62万元，占97.57%；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09万元，占2.42%。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7年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7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62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0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金额0.00万元，越野车0辆、金额0.00万元，载客汽车0辆、金额0.0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3辆，其中：轿车3辆、越野车0辆、载客汽车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3.62万元。主要用于水利事业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
2016年公务接待费0.09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2批次，27人，共计支出0.09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接待乐山市水务局专家验收瓢儿井、徐湾水库等除险加固工程0.09万元。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0人，共计支出0.00万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2017年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87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度，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4.27万元，比2016年减少1.68万元，下降4.67%。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7.11万元，主要用于水库除险加固、维修工程的设计费、监理费，管理所维修，汽车保险费等。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峨眉山市水利工程管理处公有车辆3辆，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3辆；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对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目标管理，共编制绩效目标1个，涉及财政资金27.11万元，覆盖率达到97%。
十、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4： 指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其他优抚支出2080899：指2080801-06类款项支出以外用于优抚方面的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

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9、城乡社区支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2120804：指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饮水、环境、卫生、教育以及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10、农林水支出

水利行业业务管理2130304：指用于水利行业业务管理方面的支出。

11、住房保障支出

住房公积金2210201: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社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2、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13、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1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6、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17、“三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8、事业单位运行经费：为保障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表： 峨眉山市水务局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表

表1:[Z0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公开1表)

表2:[Z01_1] 收入决算表(财决公开1-1表)

表3:[Z01_2] 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1-2表)

表4:[Z02]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公开2表)

表5:[Z03]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财决公开3表)

表6:[Z04]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4表)

表7:[Z04_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财决公开4_1表)

表8:[Z04_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4-2表)

表9:[Z04_3]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4_3表)

表10:[Z04_4]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4_4表)

表11:[Z0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5表)

表12:[Z05_1]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5_1表)

表13:[Z06]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财决公开6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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